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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5-116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三木集团”）向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3,500 万元敞口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 1 年，由公司控股子

公司南平世茂新纪元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世茂置业”）所持有的南平市延

平区朱熹路 268 号南平云澜 59 套住宅、8间商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担保方式、具体担保条

件（包括通过提供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或其它不动产等作为抵押、提

供权利质押以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担保方式）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授信金额 授信期限

1 三木集团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3,500 1 年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5 年 5 月 16 日和 2025 年 6 月 3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和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担保计划的

议案》，同意 2025 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 569,650 万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490,6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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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

超过 79,000 万元，担保额度在同类担保对象间可以调剂使用，实际担保金额、种类、

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

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司 2025-40 号公告。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根据公司 2025 年度担保计划，公司本次计划

担保额度为 193,000 万元（调剂后），目前实际已使用 138,535 万元，本次担保实施

使用额度 3,500 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50,965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5年9月30

日资产负债率

2025年担保

计划额度

（调剂后）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已

使用担保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三木集团 84.23% 193,000 138,535 142,035 50,96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1992 年 10 月 24 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46,551.957 万元；

（四）注册地点：福州市开发区君竹路 162 号；

（五）法定代表人：林昱；

（六）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综合开发(凭资质等级

证书)，房地产中介。建筑材料、电器机械、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石油制品(不含

汽油、煤油、柴油)；纺织品、服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外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七）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517,164,864.73 元，负债总额

7,062,000,912.58 元，净资产 1,455,163,952.15 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0,480,839,156.77 元，净利润-514,486,927.12 元。

截 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资 产 总额 8,328,714,827.11 元 ，负 债 总 额

7,015,644,345.14 元，净资产 1,313,070,481.97 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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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8,979,663.29 元，净利润-142,093,470.18 元。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3,500 万元敞口授信额度，授信期

限为 1 年，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平世茂置业所持有的南平市延平区朱熹路 268 号南

平云澜 59 套住宅、8 间商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上述协议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5 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

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

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

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对于向非全资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

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

子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2025 年度担保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5 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抵押担

保，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000 万元；母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312,153 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01,770

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422,92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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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为 415.80%。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1 日


